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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理财启元稳利日开 27 号固收类理财产品 

说明书变更公告 

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为提升客户投资体验，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平安理财”、“管理人”）

拟对平安理财启元稳利日开 27 号固收类理财产品（产品登记编码：Z7003325000143，

产品代码：QWCG001027，以下简称“本理财产品”）的运作日历进行调整，将本理财

产品的开放日由每个交易日调整为每个工作日，相应调整本理财产品《产品说明书》。 

主要变更内容如下： 

一、 《产品说明书》“一、产品概述”中 “开放日”、“申购、赎回方式”、“申

购、赎回确认日”、“工作日”、“估值日”等表述调整为： 

开放日 

本理财产品的开放日为成立后（不含产品成立日）的每个工作日。产品

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则规定或本理财产品说明书约定，对本理

财产品临时暂停申购、赎回的情形除外。管理人有权调整开放日的设置

规则并至少提前 3 个工作日公告。 

申购、赎回方式 

投资者在首个开放日 09:30-17:00（不含）提交的申请，视为该开放日的

申请，管理人以该开放日份额净值进行确认。 

投资者在上一开放日 17:00 至本开放日 17:00（不含）提交的申请，视为

本开放日的申请，管理人以本开放日的份额净值进行确认；本开放日

17:00 至下一开放日 17:00（不含）提交的申请，视为下一开放日的申请，

管理人以下一开放日的份额净值进行确认。 

每笔申购、赎回申请在对应开放日的 17:00 前允许撤单，管理人有权拒

绝受理晚于对应开放日 17:00 的申购、赎回撤单申请。 

投资者提交赎回申请需满足最短持有期的要求。赎回资金将于赎回份额

确认日后的 2 个工作日内转入投资者账户。详细内容见“四、产品交易规

则”。 

以上规则如有调整，以管理人公告为准。 

投资者通过销售服务机构认/申购或赎回理财产品的，还应按照销售服务

机构对交易时间及交易申请的相关规定执行，但需于开放日当日受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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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购、赎回及撤单申请不得晚于 17:00。投资者通过不同销售服务机构

办理申购、赎回业务的，可能会因不同销售服务机构的申购、赎回规则

不同对权益产生影响。 

申购、赎回确认日 

指申购、赎回申请有效性的确认日，即申购、赎回申请对应开放日后的

第 1 个工作日。 

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公告调整申购、赎回确认日。 

工作日 指除中国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外的其他日。 

估值日 

本理财产品存续期间，管理人在每个工作日对本理财产品进行估值，经

产品托管人复核无误后，由管理人在每个开放日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，

披露该开放日份额净值。以上规则如有调整，以产品管理人的公告为准。 

 

二、 《产品说明书》“四、产品交易规则”中“2.申购\赎回期、开放日及交易时

段”表述调整为： 

“1）开放日：管理人有权调整开放日规则的设置并至少提前 3 个工作日公告。 

2）申购、赎回方式：投资者在首个开放日 09:30-17:00（不含）提交的申请，视为

该开放日的申请，管理人以该开放日份额净值进行确认。投资者在上一开放日 17:00至

本开放日 17:00（不含）提交的申请，视为本开放日的申请，管理人以本开放日的份额

净值进行确认；本开放日 17:00 至下一开放日 17:00（不含）提交的申请，视为下一开

放日的申请，管理人以下一开放日的份额净值进行确认。每笔申购、赎回申请在对应

开放日的 17:00 前允许撤单，管理人有权拒绝受理晚于对应开放日 17:00 的申购、赎回

撤单申请。投资者提交赎回申请需满足最短持有期的要求。赎回资金将于赎回份额确

认日后的 2 个工作日内转入投资者账户。以上规则如有调整，以管理人公告为准。 

3） 申购、赎回确认日：指申购、赎回申请有效性的确认日，即申购、赎回申请对

应开放日后的第 1 个工作日。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公告调整申购、赎回确认日。” 

 

具体表述调整以管理人更新后的《产品说明书》为准，详细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并

仔细阅读更新后的《产品说明书》。本次变更的开始生效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8 日（含）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。若您有任何疑问，欢迎致电平安理财客户服务热线 4000195511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平安理财的支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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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6 年 1 月 5 日 


